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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再審之新事實與新證據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 
────────────────────────────────── 
【實務選擇題】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原先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

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於

2014年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

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增訂第三項為：「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

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下列有關2014年再審新制修法後，增訂「新事實或新證據」再審事由

之敘述，依實務見解，何者錯誤？ 
(A) 修法後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確實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

後，亦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

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

性，均得聲請再審。 
(B) 依修正後規定所稱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包括：原判決所憑之鑑定，其鑑定方

法、鑑定儀器、所依據之特別知識或科學理論有錯誤或不可信之情形者。 
(C) 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確實性）之法定要件，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所支配。 
(D)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一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

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

「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實不應為相同之解釋。 
答案：D 
 

 

【裁判要旨】 

【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 
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

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

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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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

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

務上認為該證據，必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

實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為「因發現新事

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增定第三項為：「第一項第

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

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證有疑、利

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

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決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

於事證和法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

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如不在場證明、頂替證據、新鑑定報告或方

法），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主義，

不同於日本，不生證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

慮），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

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

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

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

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鐵定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

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

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

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

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

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

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

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裁判分析】 

一、實務見解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再審事由，於修法後，實務見解認為「除現行規定

所列舉之新證據外，若有新事實存在，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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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

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應即得開啟再審程序。……六爰修正第一項第六款，

並新增第三項關於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

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即應使其有再審之機會，以避免冤獄。」準此，依修正後規

定所稱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包括：原判決所憑之鑑定，其鑑定方法、鑑定儀

器、所依據之特別知識或科學理論有錯誤或不可信之情形者，或以判決確定前

未存在之鑑定方法或技術，就原有之證據為鑑定結果，合理相信足使受有罪判

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均屬之（104
台抗172裁）。」 

二、學者見解 
2014年新法前所謂聲請再審之新證據，必須具備「嶄新性」及「確實性」

兩要件。惟2014年再審新制修法後，新增訂「新事實」要件。然而再審新制之

「嶄新性」及「確實性」要件應如何解釋，分述如下： 
（一） 嶄新性：林鈺雄教授認為，所謂嶄新性必須「所有原事實審法院於判決時點

所不知而未予斟酌之事證，包括：證據資料與證據方法，全部都具『嶄新

性』。簡之，關鍵在於『原判決法院』是否『不知』及『未予斟酌』，至於

證據由何人發現、法院當初『不知』的原因何在、證據是否於判決當時『已

經存在』以及『受判決人』是否不知，均非所問。」因此「法院因不知而未

予斟酌之監視錄影帶及不在場證人乙、其後始行發現之監視錄影帶，以及其

後始行出現之證人所為的書面聲明及口頭陳述」均具有嶄新性
1
。 

（二） 顯著性：林鈺雄教授認為，所謂確實性必須「提出的新事證必須具有一定的

品質，不但『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基礎』（能『破』之重要性），並

且適合於達到『改判為其他較輕判決』之再審目的者（能『立』之適合

性），始具顯著性。」另外必須注意，顯著性是「合法性」要件，所以法院

應於合法性階段「形式審查」有無顯著性，若欠缺顯著性，則以刑訴第433條

規定裁定駁回
2
。 

                                                      
1 林鈺雄2015.9，《刑事訴訟法（2015年9月增補版）》，元照，2015年9月，頁15-19。 
2 林鈺雄2015.9，《刑事訴訟法（2015年9月增補版）》，元照，2015年9月，頁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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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題分析 
針對選項(D)，實務見解認為「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

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

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

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因此該選項錯誤。 

【關鍵字】 

新規性、確實性、新事實、新證據 

【相關法條】 

刑訴第420條、第421條 

 


